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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公告：2024-048 

 

证券代码：002254          股票简称：泰和新材          公告编号：2024-048 

 

泰和新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泰和新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例行会议）于 2024

年 8 月 16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加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宋西全先

生召集并主持，会议通知于 2024 年 8 月 5 日以专人送达和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会议应到董事 11 名，实到董事 11 名，迟海平先生、徐立新先生、李贺先生、唐

长江先生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会议通过以下决议： 

1、以 11 票同意、0 票弃权、0票反对，通过《2024年半年度报告》。 

《2024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 2024 年 8 月 17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详

见 2024 年 8 月 17 日的巨潮资讯网。 

《2024 年半年度内部审计报告》已于董事会召开前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审议通过。 

监事会对 2024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进行了审核，并出具了审核意见，详

见刊登于 2024 年 8 月 17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监事会决议公告。 

2、以 11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通过《募集资金 2024 年上半年存

放与使用情况报告》。 

《募集资金 2024 年上半年存放与使用情况报告》详见 2024 年 8 月 17 日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本本公公司司及及董董事事会会全全体体成成员员保保证证信信息息披披露露内内容容的的真真实实、、准准确确和和完完整整，，没没有有虚虚假假记记载载、、

误误导导性性陈陈述述或或重重大大遗遗漏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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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已于董事会召开前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监事会对 2024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进行了审核，

并出具了审核意见，详见刊登于 2024 年 8 月 17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监事会决议公告。 

3、以 11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通过《关于修改<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及控股股东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专项管理制度>的议案》。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控股股东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专项管理

制度》详见 2024 年 8 月 17 日的巨潮资讯网。 

4、以 11 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通过《关于主责主业有关事宜的议

案》。 

同意确定公司主责为：作为一家技术领先的科技型新材料企业，围绕着先进

纺织、新能源材料、安全防护、信息技术、生物基材料、绿色化工等应用领域，

推动新材料产业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发展，努力建设成为行业领先、股东满

意、员工自豪、社会尊敬的领军企业。同意公司主业为：新材料。同意公司拟培

育主业为：绿色化工。 

本议案已于董事会召开前经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议通过。 

5、以 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通过《关于职业经理人考核有关事

宜的议案》。在表决时，利益相关董事迟海平、马千里进行了回避。 

《职业经理人薪酬管理暨超额利润提成激励实施办法》详见 2024 年 8 月 17

日的巨潮资讯网。 

本议案已于董事会召开前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6、以 11 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通过《关于工资总额预算方案的议

案》。 

本议案已于董事会召开前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7、以 11 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通过《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

格并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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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并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详见

2024 年 8 月 17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 

监事会对本次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并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进行了

审核，并出具了审核意见，详见刊登于 2024 年 8 月 17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监事会决议公告。 

山东松茂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详见 2024年 8月 17日在巨潮资讯网

披露的《山东松茂律师事务所关于泰和新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注销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法律意见书》。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尚需提交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批准。 

8、以 11 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

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详见 2024 年 8 月 17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授权董事长及其授权代表在股东大会通过该议案后，办理上述注册资本变更

及章程修订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备案等全部事宜。 

该议案尚需提交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9、以 11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通过《关于召开 2024 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决定于 2024 年 9 月 2 日召开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关于召开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详见 2024 年 8 月 17 日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特此公告。 

泰和新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 8月 17日 


